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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标准 

确保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用小鼠饲养的空间标准完全符合《实验动物饲

养管理和使用指南》（Guide）的规定。 

2 背景 

实验动物需要饲养在合适的笼盒空间中以保证其繁殖状态和生物学特性的

稳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设施的饲养空间标准需依据《实验动物饲养

管理和使用指南》（Guide）来执行。“小鼠笼盒空间标准”政策主要用于平衡

“Guide”标准和现有实验动物饲养资源（笼位数）。目前实验动物科学部饲养

笼盒底部面积范围在 432-545cm2，笼盒高度在 12.7-13cm 范围，完全符合 Guide

的标准。任何超出以上标准范围的饲养笼盒，实验动物科学部应根据 Guide 标准

进行判断，并通过 IACUC 审核后方可使用。该政策小鼠饲养密度超标的判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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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动物数量而不是体重等其他标准，主要因为：避免对新生小鼠的称重可能会

造成伤害，同时数量更便于统一标准的制定。 

3 定义 

1) 一窝小鼠：定义为一只雌性小鼠单次分娩所生产的仔鼠。 

2) 对动物“饲养密度超标事件“的定义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a) 当饲养人员发现小鼠单笼饲养数量超出规定即出现“饲养密度超标”现

象后，及时通知课题组负责人，如果在两个工作日内课题组已经解决“饲

养密度超标”问题，该事件不计为“饲养密度超标事件”。 

b) 如果两个工作日后课题组仍未解决“饲养密度超标”的情况，应视为“饲

养密度超标事件”处理，后续每延期解决饲养密度超标问题两个工作日

计算为另一“饲养密度超标事件”。举例如下： 

 星期一饲养员发现了“饲养密度超标”现象并通知课题组负责人，如

果星期二之前将“饲养密度超标”的动物进行分笼或处理，该事件不

作为“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处理。 

 如果星期三还未解决饲养密度超标问题将视为一次“饲养密度超标事

件”。延期至星期五课题组还未解决饲养密度超标问题应视为两次“饲

养密度超标事件”。 

c) 如果在 3 个月内课题组发生 5 次或以上“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将需要

课题组相关人员和实验动物科学部动物饲养负责人面谈，实验动物科学

部将该情况通报医学院 IACUC 和医学院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3) “经常性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定义：主要指在 3 个月内发生 5 次或以上“饲

养密度超标事件”，针对“经常性饲养密度超标事件”的发生应上报医学院

IACUC 和医学院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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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角色 

1) 课题组长以及课题组实验人员和动物饲养人员  

课题组长、实验人员及动物饲养人员应按照政策内容所列的职责进行操作。

特殊饲养密度应在提交“实验动物研究及使用计划”时进行说明，并通过

IACUC 批准后方可实施。针对特殊饲养密度需求应在笼盒卡片上进行标注。 

2) 兽医 

兽医根据实验动物的健康状况可以对动物饲养密度进行修改，但是修改前必

须通知课题组长，随后课题组长需及时修改“实验动物研究及使用计划”。 

3) IACUC 

IACUC 应对“经常性饲养密度超标事件”进行处理。IACUC 有权要求课题

组提交“经常性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发生的解释报告，如限期不整改 IACUC

有权停止课题组相关项目动物的订购、转移和繁殖活动或相关实验。 

5 政策内容 

1) 课题组长和课题组科研人员应定期对饲养区域的动物笼盒进行观察，确保动

物能够断奶后及时分笼，使动物笼盒中的饲养密度符合相关规定。如发现违

反“小鼠笼盒饲养空间”政策的现象应及时纠正。 

2) 如果实验动物科学部饲养人员发现动物饲养密度超标现象，应及时通过电子

邮件或电话通知课题组，并在笼盒插入“饲养密度超标”卡片。课题组应在两

个工作日内将饲养密度超标行为进行纠正。如不进行纠正将视为“饲养密度

超标事件”。 

3) 最大饲养密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科学部根据《实验动物饲养管

理和使用指南》（Guide）对动物饲养密度标准进行限定。具体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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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模式 体重(克) 
单只动物需要的

饲养空间（cm2） 

单笼动物的最大

饲养只数 

   483cm2 

群居 <10 38.7 12 

 10-15 51.6 9 

 15-25 77.4 6 

 >25 ≥96.7 5 

繁殖笼 330 
两只成年鼠+一窝

未断奶仔鼠 

注：新生仔鼠断奶后分笼，饲养密度为 5 只/笼 

4) 如果体重超过 45 克的小鼠，饲养标准为 4 只/笼。 

5) 针对繁殖小鼠： 

a) 笼盒内的成年鼠不应超过 2 只以及一窝新生仔鼠。笼盒内的新生仔鼠限

定为一只雌鼠单次分娩所生产的仔鼠。 

b) 如果在单个笼盒内出现两只以上成年鼠或超过一窝以上的仔鼠，应及时

对仔鼠进行分笼。如仍需继续饲养应在提交“实验动物使用和研究计划”

时进行说明，请完成“实验动物使用和研究计划”C2 表格-其他特殊请

求项目部分，并阐明依据，经 IACUC 批准后方可实施，并对笼盒卡片

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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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新生仔鼠在出生 21 天后必须断奶分笼，如经过 IACUC 兽医成员进行判

断存在健康原因可延迟断奶分笼，笼盒卡片上需做标注。如果课题组长

申请延迟新生仔鼠断奶，需经过兽医认定并经过 IACUC 批准后方可实

施，并在笼盒卡片上进行标注。 

d) 新生仔鼠 22 天后还未进行断奶，并且未有 IACUC 批准的特殊饲养密度

申请，应被通知将会发生“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并且要及时纠正。 

e) 任何通过 IACUC 批准在单个笼盒内饲养超过一窝仔鼠或延迟断奶的笼

盒卡片需做以下标记： 

 特殊饲养密度需求 IACUC 批准日期 

 仔鼠出生日期 

 延迟断奶的日期 

6) 产后发情繁殖：雄性小鼠在雌性小鼠生产后仍然存在于饲养笼盒中，容易使

产后的雌鼠再次怀孕，可能在仔鼠断奶分笼前造成“饲养密度超标”事件。

因此雌鼠确定怀孕后应将雄鼠移出饲养笼盒，同时可以避免以下情况发生： 

a) 提高雄性小鼠的利用率，可以在不同繁殖笼盒中进行繁殖活动。 

b) 降低小鼠同类相食（食仔）的现象。 

c) 避免“饲养密度超标”现象的出现。 

d) 根据《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指南》（Guide）规定禁止不同代数的新

生仔鼠饲养在同一笼盒，因此需将雄鼠在雌鼠怀孕后移出饲养笼盒，避

免雌鼠的再次受孕。 

7) 饲养密度超标： 

a) 实验动物科学部负责对“饲养密度超标”的情况进行监督，将“经常性

饲养密度超标事件”向 IACUC 报告，并由 IACUC 作出最终处理决定。 



 

版本 （Version）：1.0       IACUC 批准日期（Date）:2015 年 5 月 27 日 

 

b) 课题组人员需向实验动物科学部以及 IACUC 阐明“饲养密度超标”的

原因，并讨论解决的办法。 

c) 针对“经常性饲养密度超标事件”IACUC 有权停止相关课题组课题组相

关项目动物订购、转移以及繁殖行为，并限期整改，以确保动物饲养密

度符合《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指南》（Guide）。 

8) 在以下情况发生时，“饲养密度超标”卡片将覆盖笼盒卡片，并且课题组长

和实验人员将接到整改通知： 

a) 笼盒饲养超过 5 只成年体重大于 25 克小鼠。 

b) 新生仔鼠出生后在笼盒内出现 3 只或以上成年小鼠。 

c) 笼盒内出现两窝或以上新生（未断奶）小鼠。 

d) 仔鼠出生 22 天后仍未断奶分笼。 

9) 课题组长在接到“饲养密度超标”通知 3 次后没有进行整改（每两个工作日

通知一次），实验动物科学部饲养人员在报请饲养组长备案后有权对相关笼

盒进行分笼处理，并收取分笼的操作费和笼位费。 

10) 如果没有多余的笼位对“饲养密度超标”笼盒进行分笼，实验动物科学部将

通知课题组长和实验人员，需要面谈寻求解决办法，如果课题组在接到电子

邮件和电话通知 3 次后（每两个工作日一次）仍无任何行为解决“饲养密度

超标”笼盒，实验动物科学部有权对超标的小鼠进行安乐死，并将安乐死情

况通报课题组长，同时停止课题组相关项目的动物订购、转移以及繁殖工作。 

11) 笼盒饲养密度根据《实验动物饲养管理和使用指南》（Guide）标准进行判

定，课题组如需特殊饲养密度，请向 IACUC 阐明依据，具体内容请填写在 

“实验动物使用和研究计划”C2 -其他特殊请求项目部分。针对特殊饲养密

度请求，还需说明在该密度饲养情况下，笼盒的内环境（温度、湿度），通

气质量（氨浓度），动物福利（繁殖行为损伤、疾病、应激）等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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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 修订人及修订日期 审核人及审核日期 批准人及批准日期 

    

 

    

 

    

 

    

 

    

 

    

 

    

 

    

 

    

 

 

备注：一切管理政策文档由医学院实验动物科学部办公室归档 

 

 


